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需求内容-激光治疗仪一台
一、功能用途
牙科激光治疗仪用于口腔软组织的汽化、碳化、凝固和照射，达到口腔软组织切割的目的。
二、技术参数
1.激光中心波长：810-980nm。
2.工作模式有连续、脉冲式。
3.最大功率输出≥5W，功率可调，调节步距 0.1W。
4.输出光斑直径：距离光纤端面 5mm 时，光斑直径小于 10mm。
5.瞄准光可调节。
6.具有激光发射定时和控制时间功能。
7.可选配脚控开关。
8.手柄上具备功率调节设置、激光触发功能。
9.高清触摸彩色液晶显示屏
10.软件可设置程序数量≥4个，记忆程序≥14个。
11.供电系统：同时具备适配器电源供电和充电电池供电工作。
12.工作有效距离在 0.5-5 mm之间。
13.制冷方式：风冷
14.安全系统：设有紧急停止按钮，可在紧急情况下立即停止激光工作。进入主菜单需输入密码，防止误操作。
15.激光类别：4类激光。
16.光纤头有分已激发和未激发。
[bookmark: _GoBack]17.交货产品生产日期需为2025年3月1日后生产产品（提供承诺函，格式自拟）
三、配置清单
1.主机1台
2.适配器电源线1套
3.医用激光光纤头20只
4.光纤头弯制器1个
5.光纤头清洁器1个
6.防护眼镜3个
7.治疗手柄外壳2个
四、售后服务要求
1、货物免费原厂维保期要求均为货物经最终验收合格后24个月，在质量保证期内设备运行发生故障时，乙方在接到甲方故障通知后2小时内回应，委派专业技术人员到现场免费提供咨询、维修和更换零部件等服务，并及时填写维修报告（包括故障原因、处理情况及甲方意见等）报甲方备案，若48小时内无法排除故障，则应先提供同档次备用机供甲方使用。其中发生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。质量保证期内乙方有责任对设备进行不定期的巡查检修。投标人视自身能力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更优、更合理的维修服务承诺。
2、质保期满前1个月内成交供应商应就所有货物进行一次全面检查，并写出正式报告，如发现潜在问题，应负责排除。如出现质量问题，在质保期内对货物进行维修和零配件的更换。
3、质保期内，谈判响应供应商应提供免费的技术支持和技术升级服务。主要培训内容包括货物及主要部件的基本构造、功能、安装、调试、日常操作、实验项目、保养与管理、常见故障的排除、紧急情况的处理等。
4、质保期后技术服务内容：质保期满后，成交供应商仍应提供定期维护和修理，维修仅收取零配件费用。
五、培训要求
1、成交供应商提供现场技术培训，保证使用人员正确操作设备的各种功能，维修人员能进行常规维护、检修与保养。
2、供应商应提供现场人员的培训，包括但不限于操作培训、保养培训和维修培训，并提供书面承诺和培训方案；培训使用单位操作人员直到熟悉为止（所有培训不再另行收取费用）。
